[bookmark: _GoBack]一、政策背景
为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水平和通行能力，从2019年9月开始，国务院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相继下发了相关文件，明确提出县级政府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出台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积极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建立农村公路管护新机制，全面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和县政府安排，县交通运输局起草了《昌乐县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决策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16号）、《潍坊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潍政办字〔2021〕6号）
三、出台目的
前期尽管出台了许多关于农村公路管养方面的政策文件，但是仍缺乏一个明确的关于农村公路管养方面落实主体责任、明确投入标准、相关单位职责明确的专门的方案。该方案的出台旨在积极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建立农村公路管护新机制，全面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四、重要举措
一是认真履行农村公路管护主体责任，按照“县道县管、乡村道乡村管”的原则，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制，各镇街在县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当地本行政区域内乡道、村道及村内道路的管理养护工作。二是不断加大县、镇级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筹集力度，足额筹集资金用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三是积极推动实施农村公路路长制。四是建立政府部门高效协作机制，落实成员单位责任。五是着力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投入机制，全面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为推进方案落实制定了3条保障措施，从组织领导、强化监督评估、加大宣传力度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改革的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公路发展的良好氛围。
五、解读部门及咨询方式
解读单位：昌乐县交通运输局
解读顾问：马少春
咨询电话：0536-6293510
